
附件：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春耕期间化肥供应与价格基本稳定，减少国

内钾肥资源消耗、满足国内钾肥需要，满足台风、洪涝等自然灾

害灾后应急用肥需要，构建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国

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体系，规范各有关方面的行为，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的选定、

管理、监督、考核等工作。

第三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分为钾肥、救灾肥、春耕肥三部

分，储备化肥品种包含氮、磷、钾、复合肥。

第四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遵循企业储备、银行贷款、政府

补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统筹管理国家化肥商业储

备，各有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负责本区域

内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的事中事后监管，财政部相关监管局负责对

企业承储情况、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情况等进行审核。

第六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由企业自愿承担并自负盈



亏，所需资金可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或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解决，

中央财政给予贷款贴息或固定金额补助。

第二章 储备规模

第七条 救灾肥、春耕肥储备规模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

新年度农用化肥施用量变动情况，统筹考虑化肥生产及进出口形

势进行动态调整。

钾肥储备规模随着救灾肥、春耕肥储备规模的减少，逐步增

至一定规模并保持稳定。

第八条 钾肥储备进口肥占比不低于 80%，救灾肥、春耕肥

储备全部为国产肥。

第三章 储备时间及布局

第九条 钾肥实行全年储备。救灾肥储备时间为每年 5-10

月。春耕肥储备时间由承储企业每年在当年 9月至次年 4月间选

择任意连续 6个月。

第十条 钾肥、救灾肥储备布局，由承储企业按以下原则自

主确定。

（一）钾肥储备重点向交通便利地区或粮棉主产区倾斜。

（二）救灾肥储备根据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规律，重

点向灾害易发地区和重要粮食主产区倾斜。

第十一条 春耕肥储备分省（区、市）布局，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根据全国化肥市场形势和宏观调



控需要，综合考虑各地农业用肥量、化肥生产运输能力等情况研

究确定，并由承储企业在中标区域内合理选择存储和销售网点。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 13个粮食主产区的春耕肥储

备任务中，尿素占比不低于本地区储备规模的 40%，其他地区复

合肥占比不高于本地区储备规模的 70%。

第四章 承储企业选定

第十二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需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一）在境内具备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5000万元；企业总部或

联合体牵头企业上一年度的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亿元人

民币，参与企业上一年度的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3000万

元人民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企

业承储本区域储备任务的，上一年度的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

于 1000万元人民币。

（三）化肥流通企业近三年年均销售量 20万吨以上；化肥

生产企业拥有销售网络且近三年年均单质肥料产量 15万吨以上

或复混肥产量 40万吨以上。化肥生产、流通企业可组成联合体，

联合体各参与企业均应满足上述条件。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

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企业可酌情降低条件。

（四）钾肥承储企业需为化肥进口国营贸易或非国营贸易企



业。

（五）救灾肥承储企业在沿江、沿海地区需有较为完善的经

销网络。

（六）春耕肥承储企业在标的区域内近三年年均销售量不低

于企业投标标的量的 1.2倍。

（七）化肥生产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产品符合国家

质量标准，产品能耗符合国家要求；化肥流通企业所采购化肥为

上述化肥生产企业产品。

（八）具备与储备规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

（九）在承担原“中央救灾化肥储备”“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国

家钾肥储备”或相关省级化肥储备任务中，未因造假等行为骗取

补助资金而被有关部门处理。

（十）未因违法失信行为被列入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通过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确定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

第十四条 钾肥、救灾肥储备按照储备总量进行联合招标，

承储主体为单一企业，中标企业同时承担两项储备任务，每 4年

招标一次。根据招标评审排名原则上取前 2名，前 2名申请总量

不超过总储备规模时，按各自申请量分配储备任务，剩余储备任

务按照评审分数排名顺延安排；前 2名申请总量超过总储备规模

时，各自储备任务按评审分数占比分配。

第十五条 春耕肥储备单个标的量一般为 5万吨，每 2年招

标一次。



第十六条 招标公告应当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

全国性化肥专业网站等相关媒体上公布。中标候选企业名单在发

布招标公告的媒体上公布。

第十七条 中标企业在招标有效期（钾肥、救灾肥为 4年，

春耕肥为 2年，下同）内承担储备任务，到期后国家就下一期承

储企业重新组织招标确定。

第五章 任务下达及管理

第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根据中标结果下达储备

任务，明确中标企业名称、储备品种、数量等内容，文件抄送工

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发展银行、

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其中：

（一）春耕肥储备任务下达给相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局），相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及

时通知中标企业。

（二）钾肥、救灾肥储备任务直接下达给中标企业。

第十九条 钾肥、救灾肥承储企业应当将钾肥、救灾肥储备

库存与商业库存明确分区并挂牌管理，承储仓库应当标注“国家

化肥商业储备库（钾肥/救灾肥）”。在储备期内投放后，要严格按

照时间要求，及时补足库存，救灾肥投放时应当标明“国家商业

储备救灾化肥”标识。

第二十条 储备期间，如遇宏观调控需要或出现重大自然灾

害等特殊情况，国家可指定相关企业对储备化肥行使优先购买权；



承储企业应保证货源充足，及时供应，结算价格不得高于当时当

地同品种化肥的市场平均价格。财政部根据实际承储时间拨付承

储企业利息补助。

第二十一条 钾肥承储企业自主确定投放时机，投放后 30

个工作日内补齐库存。

第二十二条 申请动用救灾肥时，由相关省（区、市）发展

改革委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洪涝、台风等灾害对本地区农业生

产的影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动用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及

时向承储企业下达救灾肥投放通知，并可根据地方救灾需要投放

部分钾肥。承储企业应第一时间调集救灾肥并于 3日内运至灾区，

随后 7个工作日内补齐库存。

第二十三条 救灾肥储备期内在灾区投放价格按以下执行，

其中：

（一）尿素、复合肥分别按照最近一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流

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中“尿素（小颗粒）”价格、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价格。

（二）磷肥、钾肥按照供销合作总社最近一次监测的批发价

格。

第二十四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仅用于满足国内农业生产

需要，不得用于出口。用于出口的，不得享受贷款贴息或固定金

额补助等优惠政策。

第六章 储备任务履行及考核



第二十五条 春耕肥承储企业在储备期内未完成储备任务

的，由所在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将有关情况

联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可

将未完成的储备任务，参考最近一次招标排名情况在本地区再次

进行安排，无法安排的可安排至相邻地区。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应

当按调整后的储备任务对财政补助资金拨付进行审核。

钾肥、救灾肥联合承储企业在储备期内未完成任一储备任务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可将未完成的储备任务，参考最近

一次招标排名情况再次进行安排。

第二十六条 春耕肥承储企业每年按以下指标进行考核：

（一）储备期间在标的区域内累计调入量不少于当年承储任

务量的 1.2倍。

（二）储备期间最后三个月各月的月末库存量依次不低于承

储任务量的 50%、80%、110%。

（三）生产企业调入量为调入承储区域内或在承储区域内生

产的、货权未发生转移的化肥数量；库存量为企业在承储区域内

各库点（含厂区）的化肥库存合计数量。生产企业位于标的区域

外的，其厂区内库存数量不得计入库存量。

（四）承储企业储存多个品种的，按品种分别考核。单个品

种考核未通过的，视为全部品种考核未通过。

第二十七条 钾肥、救灾肥承储企业按照海关关境内日平均

库存量不低于承储任务量每年进行考核。

第七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八条 春耕肥承储企业所需资金，可向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或各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支持。各银行在坚持信贷政策、保障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承储企业风险承受能力，按照储备期限

提供优惠、便捷的信贷支持，承储企业按时还本付息。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对钾肥、救灾肥承储企业，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

第二十九条 中央财政按如下标准给予贷款贴息或定额补

助。

（一）对钾肥承储企业给予固定金额补助，补贴标准按照中

标企业中的最低报价确定且不高于现有水平。

（二）对救灾肥、春耕肥承储企业给予贴息补助，补助标准

分别按照承储货值、承储时间、贷款市场的 1年期报价利率的

50%、100%计算确定。

第三十条 救灾肥、春耕肥任务中各肥种的承储货值按照以

下价格平均计算确定：

（一）尿素、复合肥分别按照储备期内国家统计局每旬公布

的《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中“尿素（小颗

粒）”价格、“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价格；

（二）磷肥按照储备期内供销合作总社每周公布的“磷酸二

铵批发价格”。

第三十一条 年度储备结束后 20个工作日内，承储企业根

据储备情况编报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业务报告，连同申请补助资金

所需的各类出入库单据、运输票据及证明文件等资料，报有关单

位申请补助资金，并对真实性负责。其中：



（一）救灾肥、钾肥承储企业报财政部。

（二）春耕肥承储企业报所在省（区、市）财政厅（局）。

相关省（区、市）财政厅（局）收到相关材料后，按有关规

定时限汇总并正式行文报财政部拨付资金。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按《预算法》等有关规定拨付国家化

肥商业储备资金补贴，中央企业补助资金由财政部直接拨付，地

方企业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地方财政转拨。地方财政收到中

央财政拨付的补助资金后，在 30日内转拨至承储企业，不得拖

延滞留或转移贴息资金，并接受财政部当地监管局的监督。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储备工作开始后，各承储企业需在每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本企业承担的储备任务，向相关部门报送储备

动态情况。其中：

（一）钾肥、救灾肥承储企业报送给财政部北京监管局，同

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或两单位的指定机构以及农业农

村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承贷银行。

（二）春耕肥承储企业报送给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同时抄报

所在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或两单位指定的机

构以及农业农村厅（委）、供销合作社、承贷银行。

第三十四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建立事中动态监管机制。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承

贷银行负责监管钾肥、救灾肥储备，在 4年招标有效期内，实现



对全部储备库点的监督检查。

（二）相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会同供

销合作社、承贷银行负责监管本区域春耕肥储备，在 2年招标有

效期内，实现对全部储备库点的监督检查，每年检查时间在春耕

肥储备期过半时开始。

（三）每年春耕肥储备期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相关省（区、

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将本储备期监督检查情况上报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同时抄报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监督检查中如发现其他重大问题，应及时上报。

监督检查情况是储备任务完成情况的重要参考，但不作为财政补

助资金拨付依据。

第三十五条 每个招标有效期结束后，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对

企业承储情况、资金拨付情况进行审核。其中：

（一）财政部北京监管局负责审核救灾肥、钾肥承储企业。

（二）财政部当地监管局负责审核本地区春耕肥承储企业。

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审核完成后，及时将审核结果报财政部，

财政部依据审核结果对资金拨付情况进行清算。

第三十六条 承储企业在储备期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

以下情况，均视为未完成储备任务，中央财政不予资金补助，已

发放的予以追缴，三个招标期内不得参与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

（一）未经同意擅自更换、调整储备品种、数量等行为。

（二）未按要求上报储备数据、情况。

（三）经认定所报数据、情况与实际有重大出入。



（四）未完成考核指标。

第三十七条 承储企业出现以下情况，中央财政不予资金补

助，已发放的予以追缴，不得再参与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相

关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一）采取弄虚作假等行为骗取储备补助资金。

（二）将储备贷款挪作他用。

（三）储备到期投放市场的化肥经有关方面检测为假冒伪劣

化肥、化肥实际含量及重量与标准不符。

第三十八条 承储企业需按期报送的材料及表格、以及各有

关部门监督检查形成的报告及表格格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统一制定发布。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解释。

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或实施方案。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月 日实施。原国家计委、财政部

联合印发的《中央救灾储备化肥管理办法》（计经贸〔1999〕577

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化肥淡季商业储

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令第 26号）《化肥淡季商

业储备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发改经贸〔2005〕2251号）同时废

止。


